
  一、公开的业务信息

安全评价项目名称 梅河口市阜康酒精有限责任公司四线蒸馏、蒸发装置节能改造项目安全验收评价

项目代号 JTAP0320250615 出版日期 2025年12月23日
有效期：三年

项目类别 【石油加工业，化学原料、化学品及医药制造业】 评价类型 竣工验收安全评价

安全评价项目简介

单位名称 梅河口市阜康酒精有限责任公司

基本情况
本项目对原有四线蒸馏装置进行改造，改造后既能生产优级食用酒精，又能切换生产普级食用
酒精，改造后的产能维持不变（按优级酒精折度到普级酒精），食用酒精生产能力为15万t/a。
因技术服务合同保密条款约定，该项目报告其他内容不予公开。

评价范围

本次安全验收评价范围为梅河口市阜康酒精有限责任公司四线蒸馏、蒸发装置节能改造项目的
总平面布置、主要生产装置、配套的公用工程及辅助设施、安全生产管理等。
本项目仅在酒精四线蒸馏工段、饲料蒸发车间进行改造，评价范围仅包括本次改造部分内容，
酒精四线未改造的设备设施不在本次评价范围内。本次改造不涉及四线装置罐区、成品罐区，
原有四线装置罐区、成品罐区均不在本次评价范围之内。本项目依托的梅河口市阜康酒精有限
责任公司原有的公用工程及辅助设施不在本次评价范围内，本报告仅做符合性分析。

现场勘验日期 现场勘验工期 天（告知书同步信息）

  二、项目组成员

序号 职务分工 姓名 评价师专业 级别 资格证书号 从业登记编号

1 项目负责人 王平 安全工程 二级 1600000000200345 028964

2 评价组成员 王平 安全工程 二级 1600000000200345 028964

3 评价组成员 宋迪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 二级 1800000000200301 034857

4 评价组成员 马兴明 电气工程及自动化 三级 1800000000300311 033375

5 评价组成员 朱洪梅 化学工程与工艺 三级 1500000000301859 025274

6 评价组成员 刘建全 自动化 三级 1800000000300290 033370

7 报告编制人 王平 安全工程 二级 1600000000200345 028964

8 报告审核人 郎庆娥 化学工程与工艺 三级 1500000000301058 027877

9 过控负责人 肖璐璐 安全工程 三级 22220323841 /

10 技术负责人 刘俊 化学工程 一级 1800000000100069 010578

  三、现场勘验人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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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场影像描述：现场图片信息：由左至右依次是业主、评价师

  四、公开的综合信息

评价机构名称 吉林省吉泰安全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资质证书编号 APJ-（吉）-007

法定代表人 李春海 注册资金 伍佰万元整

注册地址 经开区临河街5445号圣豪汇商7层709室 固定资产 908.59万元

办公地址 长春市经开区临河街5445号圣豪汇商7层
709室等

联系方式 0431-81043455

发证日期 2025-11-24 传真号码 0431-81043477

有效日期 2030-09-22 邮箱 jt81043455@126.com

评价机构简要介绍

吉林省吉泰安全技术服务有限公司注册成立于2011年1月21日，公司现办公地址位于吉林省长
春市临河街5445号，圣豪汇商709室。法定代表人李春海，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500万元，办公
场所面积为1030.57平方米，固定资产908.59万元。公司现有在职职工40人。公司除从事安全
评价工作外，同时开展安全技术研发、技术咨询及服务等其他安全工作。其中专职安全评价师
35人（国家一级安全评价师7人，国家二级安全评价师9人，国家三级安全评价师17人）、注册
安全工程师14人，均具备安全评价师资格）。具备高级工程师职称人员12人，工程师职称资格
人员14人。公司现有安全评价人员的专业能力涵盖了安全工程、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、自
动化、采矿、资源勘查工程、水利水电工程、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、电气工程及自动化、自动
化、冶金工程、冶金物理化学、电气自动化、油气储运工程、自动控制、腐蚀与防护、油气储
运工程等类别及专业。所有的安全评价人员均从事安全评价及安全生产相关工作多年，具有丰
富的安全评价工作经验。

安全评价业务范围
金属、非金属矿及其他矿采选业
陆上油气管道运输业
石油加工业，化学原料、化学品及医药制造业

人员情况

技术负责人：
金属、非金属矿及其他矿采选业：陈东
陆上油气管道运输业：刘海峰
石油加工业，化学原料、化学品及医药制造业：刘俊
过程控制负责人：李翠、肖璐璐
专职安全评价师和注册安全工程师：
一级7人、二级11人、三级17人、注册安全工程师14人
详细信息见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公告(2025年 第23号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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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要设备、设施 均按照《安全评价检测检验机构管理办法》（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管理部令第1号）进行了配
备，并通过吉林省应急管理厅的考核。

为政府、公众提供
技术服务的情况

2019年5月份以来，我公司先后为长春市应急管理局、长春市商务局、农安县工业和信息化
局、长春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应急管理局、柳河县应急管理局、长春市农业农村局、榆树
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、长春市朝阳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、长春市城市管理局、长春净月高新
技术产业开发区城市管理局、国家税务总局吉林省税务局、长春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汽车
文化园管理局、长春汽车产业开发区应急管理局、长春市朝阳区应急管理局、、安图县应急管
理局、榆树市应急管理局、长春市绿园区应急管理局、公主岭市商务局、农安县水利局、白城
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（白城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）、公主岭市应急管理局等部门提供了政府购
买安全技术服务，同时为多家石油化工、工矿商贸等企业提供安全评价等安全技术咨询、服
务。

投诉和举报方式
电话：0431-81043455
传真：0431-81043477
邮箱：jt81043455@126.com
联系人：李女士

网上公开依据
1、《安全评价报告等信息网上公开管理制度》（吉林省吉泰安全技术服务有限公司）
2、《关于推行安全评价报告等信息网上公开的通知》（原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办公厅 安监总厅
规划[2011]210号）
3、《应急管理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安全评价机构监管的指导意见》（应急[2023]99号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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